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韶关市武江区

“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

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部署，切实保障农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武江区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广东省加快推进“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方案》等规定，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1.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  

2.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  

3.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快推进“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方案〉的通知》（粤自然资登记〔2019〕1234号）  

三、目标任务  

通过“总登记”模式，对全区符合登记发证条件的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及地上房屋所有权实现“应登尽登、应发尽发”，建立完整、清晰、准确的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为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产权支撑。

四、核心概念  

1. 总登记：区人民政府在一定期限内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及地上房屋统一开展权属登记。  

2. “房地一体”：将宅基地（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其地上房屋所有权一并登记，颁发一本《不动产权证书》。  

3. 一户一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4. 现状登记：以房屋建成且正在使用的实际现状为基础，不考虑占用土地的原规划用途。

五、登记范围  

（一）纳入范围  

1. 符合“一户一宅”的农村宅基地及地上永久性住房；  

2. 乡镇企业、公益设施等集体建设用地及地上建筑物。  

（二）不纳入范围  

1. 集体土地上开发的商品住房；  

2. 城镇居民非法购买农村宅基地所建房屋；  

3. 已整村搬迁或列入拆除范围的旧村庄房屋；  

4. 空闲两年以上未建或房屋已倒塌的宅基地；  

5.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点工程征拆范围、“三清三拆”整治范围、“三旧”改造范围内的房屋。

六、登记原则  

1. 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切合实际、为民利民；  

2. 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且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3. 以村小组、村委会、镇政府三级认定为依据；  

4. 已分别颁发旧证且权属未变的，遵循“不变不换”；  

5. 权籍调查经费、证书工本费由政府承担，不得向农民收取任何费用。

七、申请主体  

（一）宅基地及地上房屋  

1. 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主或经同意的家庭成员）；  

2. 因婚姻、就业、投靠、扶贫搬迁、移民安置、继承房屋等原因，经集体经济组织认定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集体建设用地及地上房屋  

1. 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乡镇企事业单位；  

2. 经批准依法使用集体土地兴办企业或从事非住宅经营性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八、登记程序  

1. 区人民政府发布总登记公告；  

2. 以农村地籍调查成果为基础，补充开展1:500权籍调查，形成“两图一表”；  

3. 镇政府组织现场指界、签字确认，村集体经济组织确认权属界线；  

4. 分批集中签署申请表，收集身份证明、户籍材料、权属来源证明等；  

5. 以村（居）委会或村小组为单位，在政府门户网站、镇村同步公示不少于15个工作日；  

6. 公示无异议且预审通过的，由作业单位批量导入市不动产登记系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登簿、制证；  

7. 镇政府统一向权利人（或委托代理人）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九、历史遗留问题处理  

（一）无合法宅基地用地手续  

按房屋建成时间节点（1982.2.13、1987.1.1、1999.1.1）分类处理，符合“一户一宅”且经村集体、镇政府确认的，可补办手续后登记，超出120㎡部分只标注不确权。  

（二）无合法房屋规划手续  

按房屋建成时间节点（1993.11.1、2008.1.1、2015.1.3）分类处理，已建房屋符合当时政策或视同符合规划的，可予确权登记；超层超面积部分只标注不确权。  

（三）集体公益设施无用地手续  

1987年1月1日前建成的，按实际面积确权；之后建成的，经集体经济组织同意、镇政府认定符合村镇规划并公示无异议后，按实际建筑面积确权。

十、特殊情形规定  

1. 多户合建：以楼梯为界共有，楼梯面积不分摊登记；  

2. 继承、析产：凭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认定或调解材料明确权利主体；  

3. 妇女权益：农村妇女宅基地和房屋权益必须记载于登记簿及证书；因婚嫁取得新宅基地的，予以登记并同步注销原宅基地；  

4. 存在权属争议的，由镇政府先行调处，争议解决后再予登记。

十一、文件期限  

本实施细则自2020年10月27日起施行，仅适用于本轮以“总登记”方式开展的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此前与本细则不一致的规范性文件，以本细则为准。

十二、咨询渠道  

通过政府服务热线12345咨询。

